
同一瓶竹笋，一个生产日期
是2016年，另一个生产日期是
2015年。去年，某超市售出的
食品，现“俩日期”问题，被法院
以违反食品安全法为由判决对
消费者做出十倍赔偿。

案件详情

去年9月23日，消费者矫先
生在某超市北京常营店花7.4元
买了1瓶广乐香辣竹笋。

矫先生买后发现，这瓶广乐
香辣竹笋有两个生产日期。矫
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超市退还货
款7.4元，并按照食品安全法赔
偿1000元。

对矫先生的诉求，作为被告
方的超市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矫
先生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

超市方面辩称，从实物上不

能判断为双生产日期，超市销售
的产品都应该以清晰的生产日
期为准，对于肉眼无法识别的、
矫先生认为的日期，超市方面认
为它“没有任何意义”。

超市方面还认为，涉案食品
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也不会误
导消费者，所以不应承担惩罚性
赔偿。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查
明，矫先生购买的广乐香辣竹
笋，外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为
2016年6月15日，另有模糊印记
“2015/1？/05”字样。

法院认为：保质期是食品的
重要信息，可能影响到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所以商品
的生产日期必须准确。涉案的
食品存在两个生产日期，致使消
费者无从判断该商品的保质期，
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对于矫先生要求超市退款
退货并做出1000元赔偿的诉讼
请求，法院认为于法有据，应予
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超市应
对退还货款和赔偿的责任进行
承担，同时由于涉案商品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法院予以收缴并
销毁。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超
市退还货款，向矫先生赔偿
1000元。

律师：可择生产者或销
售者起诉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杨兆
全律师告诉记者，对于超市的上
述违法行为，消费者应该勇敢地
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权利。

根据食品安全法，即使价格
仅仅几元的食品，一旦被认定为

销售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最少也可获得商家
赔偿1000元。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
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杨兆全律师进一步解释说：
故意更改食品保质期，故意更换
食品生产日期、批号的行为，从
审判实践看，均可推定为销售者
明知。

杨兆全律师建议：遇到有问
题食品，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存
证据，包括购买凭证、问题食品
等。只有有了完整的证据，才可
以到法院自诉要求商家予以相

应赔偿。
同时，依据不同的法律，消

费者可以对被诉主体进行选
择。依据《合同法》，消费者可
以起诉销售方；依据《侵权责任
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可以
择生产者或销售者之一起诉，
也可以将生产者与销售者列为
共同被告。

根据新《食品安全法》，恶意
修改生产日期一旦被发现将面
临重罚。杨兆全律师说：2015
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
定，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第一百二
十四条“违法生产经营食品、食
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 （《法制晚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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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超市现“双日期”商品被法院判赔

政策法规

■ 消费提示

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草莓陆续上
市了，春天正是吃草莓的好季节。可是
近日来，关于草莓含有“激素”，会导致儿
童性早熟的传言又甚嚣尘上，让很多人不
得不望“莓”却步。草莓真有这么可怕吗?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
系的马冠生教授为大家答疑解惑，来消除
关于植物激素和草莓的那些误解。

又到吃草莓的季节，鲜嫩多汁、香甜
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的大爱。草莓不仅
好吃，还富含多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C、铁、锌、硒、锰等。然而，草莓实在是
“人红是非多”，时常处于被质疑的境地。

问题一：什么是植物激素？

动物的生长发育需要靠体内的激素
进行调控，植物亦是如此，也会合成各种
植物激素，负责调控发芽、生根、开花、结
果、休眠、脱落等过程。植物激素包括生
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脱落酸、乙烯
等。一旦植物激素的合成发生障碍，就
会影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

随着各类植物激素的结构和作用被
研究清楚，我们已经可以提取或人工合
成某些植物激素或结构类似物，人为调
控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这些物质被称
为植物生长调节剂。

问题二：为什么要使用植物激
素？

植物激素的正常合成依赖于一定的
条件，包括适宜的光照、温度、湿度等。
然而很多时候，这些条件并不能尽如人
意。当植物自身的激素合成紊乱时，就
会影响生长和结果，如此一来，就白白浪
费了农民的辛劳汗水。

有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种植蔬菜水
果就不用“看天吃饭”了，当气候等原因
造成植物自身激素合成不足时，就可以
人为施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加以弥

补，有效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达到
稳产增产、改善品质等目的。

目前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植物生长调
节剂主要有胺鲜酯(DA-6)、氯吡脲、复
硝酚钠、赤霉素和乙烯利等。

问题三：畸形草莓就是激素草
莓吗？

网上流传着很多识别“激素草莓”的
方法，包括看个头大小、是否空心、果实
形状等，其实都是不靠谱的。

草莓的个头大小主要是由品种决定
的，空心也是某些草莓品种的特点，而果
实畸形大多是授粉不良和温度过低等原
因造成的，由此判断有没有使用植物激
素并不科学。

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是用来弥补植物
自身激素合成的不足，而非网友们臆想
的“神药”，它无法改变植物的品种属性，
并不能对植物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改造。

问题四：用了植物激素的草莓
还能吃吗?

很多人一听“激素”两个字就紧张，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生怕吃多了影响
孩子的正常发育。然而，这种担心实在
是多余的，植物激素跟人体内的激素完
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而且，激素只有跟体内的激素受体
结合以后才能发挥生理作用，我们体内
压根儿就没有植物激素的受体，吃进去
的植物激素在我们体内无法产生效应，
跟传说中的“性早熟”“肥胖”等副作用更
是八竿子打不着。

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我国虽然按农药
进行管理，但跟用于除草杀虫的农药相
比毒性较低，而且使用时具有自限性，用
多了不仅不会增强效果，还会起到不利
作用。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水果
完全可以放心吃。

用了植物激素的草莓能吃吗？

消费者肖某投诉称：他和几个朋
友于去年4月10日在湖南省新化县上
梅镇天华中路某夜宵店喝了青岛冰醇
罐装啤酒后，当时出现头晕、呕吐等症
状，然后查看所食用啤酒生产日期，发
现该种啤酒已超过保质期，因此立即
对该经营行为进行投诉，要求消委维
护其合法权益，并要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对这种行为进行查处。

湖南省新化县消委接到投诉后，
立即向该县工商部门反映情况，并
配合工商部门执法人员前往事发夜
宵店。经新化县消委工作人员现场
询问了解情况，执法人员对该摊点
进行现场核查，发现情况属实。经

了解，经营者夜宵店所购进的青岛
冰醇罐装啤酒均来源于当事人经营
的新化县某商行。

消委工作人员向某商行有关人员
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并配
合执法人员监督当事人销毁所有过期
啤酒，确保食品安全，切实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并由经营者一次性支付
4000元给消费者，作为对其购买到的
2箱啤酒金额的10倍赔偿及医疗费、
误工费等费用的赔偿。对于该经营者
销售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该县工商
局继续介入调查，并依法对其进行了
行政处罚。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
营过程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未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消除隐患。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
况应当纳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
全信用档案。

第一百一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
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的电子邮件

地址或者电话，接受咨询、投诉、举
报。接到咨询、投诉、举报，对属于本
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限
内及时答复、核实、处理；对不属于本
部门职责的，应当移交有权处理的部
门并书面通知咨询、投诉、举报人。
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
及时处理，不得推诿。对查证属实的
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

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信息予
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举报
人举报所在企业的，该企业不得以解
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
人进行打击报复。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 典型案例

过期啤酒引纠纷
消委工商齐出动


